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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2）京74执418号案件
说明函
北京金融法院：
我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于2023年5月8日与承办法官、申请人代理人张信及被申请人代理人何强一同对贵院委托评估的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5号院16号楼的9处房产进行了实地查勘。
现根据本次委托的评估目的及估价对象实际状况，结合贵院提供的现有资料，有如下问题需要确认：
1. 根据估价委托方提供的《不动产登记簿》（不动产单元号：110105029001GB00367F00050005），估价对象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5号院16号楼1至2层103号，建筑面积2091.37平方米，规划用途配套商业，所在楼层/总层数为1-2/4；另根据申请人补充提供的《房屋登记表》及《房产平面图》，估价对象1层、2层建筑面积不一致。因商业用房价值受楼层影响极大，请贵院协助明确涉案房地产的分层建筑面积。
2.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现状出租经营中，请贵院协助提供《租赁合同》。
恳请委托人对上述情况进行确认，并寄送相关材料至我公司。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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